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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矿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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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海普瑞 指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 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

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肝素类药物 指 
由肝素原料药制成的不同分子量具有相同或不同临床适应症的

各类药物，包括标准肝素制剂和低分子肝素制剂 

肝素粗品 指 经过简单加工后制成的颗粒状肝素产品 

肝素原料 指 
由肝素粗品分离纯化后形成的，但生产过程不符合cGMP 或 

GMP 认证要求，不能以药品销售的肝素产品 

肝素原料药 指 

肝素粗品或肝素原料在取得 cGMP 认证的制药工厂经分离纯化

后形成的，符合《药典》规定的质量标准及完成相关的药政注

册等程序的肝素产品 

肝素钠原料药 指 以钠盐形式存在的肝素原料药 

标准肝素制剂 指 
由肝素原料药直接制成用于临床治疗的肝素类药物，通常为注

射液 

低分子肝素 指 
肝素原料药通过化学或酶学方法解聚获得相对分子量小（仅为 

3,500—6,500）的低分子量肝素 

低分子肝素原料

药 
指 

肝素原料药通过化学或酶学方法解聚而生产出的低分子量肝

素，符合各国药典中各种具体低分子肝素的质量标准 

低分子肝素制剂 指 
低分子肝素原料药经分装后制成的，在临床上使用的低分子肝

素制剂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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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矿证券受托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HEPALINK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

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8〕723 号），获准非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不超过 7 亿元的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 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13 亿元的公司债券。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了深圳市海

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简称“19 海普瑞”），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9 海普

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3 亿元。 

三、五矿证券受托管理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基

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 海普瑞”，代码为 114455.SZ。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100 元，发行利率为 5.5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7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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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发

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

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

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

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19 年 4 月 22 日。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8、兑付日：2024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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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其中 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二）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海普 01”，代码为 112984.SZ。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100 元，发行利率为 6.5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4.3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6.50%。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附第 1 年、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第 1 个、第 2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1 个、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

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1 个、第 2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

回售支付工作。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

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

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19 年 10 月 29 日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

第 1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如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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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权，则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8、本金兑付日：2022 年 10 月 29 日 

9、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来偿还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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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五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

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具体情况

如下： 

一、报告期内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和受托管理人披露的定期报告统计如下： 

债券简称 报告名称 披露时间 是否按时披露 

19 海普瑞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9-08-28 是 

19 海普瑞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2019-08-28 是 

19 海普瑞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2019-08-28 是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披露的临时报告统计如下： 

债券简称 报告名称 披露时间 

是否

按时

披露 

19 海普瑞

/19 海普 01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的公告 
2019-11-06 是 

19 海普瑞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11-13 是 

19 海普 01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2019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11-13 是 

 

二、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专用情况 

发行人在“19 海普瑞”发行前已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五

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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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及时划入专项账户，并在

募集资金专户中储存、使用。 

发行人在“19 海普 01”发行前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

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及时划入专项账户，并在募集

资金专户中储存、使用。 

三、报告期内的付息督导工作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付息。 

四、报告期内协助召开持有人会议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五、报告期内的风险排查工作 

2019 年 5 月及 2019 年 11 月，五矿证券与发行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开展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及时报

告债券信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情况，结合发行人的经营及财务情况，根据指引对

债券风险分类的标准，对发行人债券进行信用风险分类。报告期内，发行人信用

风险分类结果为正常类。 

五矿证券在受托期限内，督促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

使了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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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李锂 

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0755-86142889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原料药（肝素钠、依诺肝素钠），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海普瑞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全球制药公司，在肝素领域、大分子药物 CDMO

领域和创新药开发领域拥有全球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肝素钠原料药，依诺

肝素钠原料药和依诺肝素钠制剂，以及大分子药物 CDMO 服务。 

肝素是一种抗凝血药物，拥有抗凝血、抗血栓等多种功能。肝素行业包括最

上游猪小肠采购，上游肝素粗品的提取、中游肝素原料药的生产以及下游依诺肝

素制剂的生产和供应。肝素钠原料药主要用于生产标准肝素制剂和低分子肝素原

料药，进而生产低分子肝素制剂。公司拥有中国和美国两大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基

地，肝素钠原料药除部分供应给全资孙公司天道医药外，主要销售给国外客户，

其中包括多家世界知名的跨国医药企业。 

依诺肝素钠制剂是低分子肝素制剂的一种，临床应用广泛，主要适应症包括：

预防静脉内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静脉内血栓形成），特别是与骨科或普外手术

有关的血栓形成；治疗已形成的深静脉栓塞，伴或不伴有肺栓塞；用于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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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中，防止血栓形成等。天道医药的依诺肝素钠制剂是欧盟首仿药，2016

年通过集中审批程序（CP）在 EMA 获得批准，现已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波兰等多个国家实现销售。 

公司通过赛湾生物和 SPL 两大平台经营 CDMO 业务。客户可通过业务平台

获得定制的 CMC 服务组合，以支持各类重组及天然来源大分子药物及非病毒载

体及基因治疗中间体。两个平台提供从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选择到符合 cGMP 要

求的临床试验批次及商业化供应，贯穿整个药物开发周期的服务，包括研发服务、

制造服务、质量控制及计划安排。 

赛湾生物专门从事开发及生产大分子药物，拥有丰富的品种开发经验，如单

克隆抗体、抗体片段、双特异性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疫苗及其他重组蛋

白。赛湾生物拥有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及微生物发酵的专业知识，并拥有针对生产

及纯化的一次性集成技术。此外，赛湾生物还可通过向客户供应高质量的 pDNA，

以支持快速成长的基因治疗领域。SPL 提供有关开发及生产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

的大分子药物方面的服务。SPL 在开发天然药物方面拥有长期的业务经验，并在

开发复杂及可扩展流程以提取、分离及纯化天然药物方面拥有核心能力。报告期

内，CDMO 业务收入高速增长，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17.05%。公司为数十

家新药开发企业提供 CDMO 服务，其中包括五家位于全球前十的医药企业，拥

有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及行业引荐率。除按服务收费及商业供应合同外，公司的

CDMO 平台可以用于快速开发自主研发和投资获得的多元化创新药管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主要经营业务 

（1）营业收入的构成及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肝素钠以及低分

子肝素钠原料药 
227,398.96 49.17% 275,238.55 57.16% -17.38% 

制剂 123,084.03 26.61% 104,564.34 21.72% 17.71% 

CDMO 78,849.35 17.05% 54,323.36 11.28% 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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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3,133.02 7.15% 47,370.26 9.83% -30.06% 

总计 462,465.36 100.00% 481,496.51 100.00% -3.95% 

（2）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现金流等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462,465.36 481,496.51 -3.95% - 

营业成本 289,917.58 289,230.83 0.24% - 

销售费用 41,131.99 37,170.96 10.66% - 

管理费用 35,294.50 29,507.50 19.61% - 

研发费用 14,871.45 18,653.44 -20.28% - 

财务费用 20,059.01 8,746.45 129.34% 

报告内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利息收入减少以及汇兑收益

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760.16 63,641.78 -135.76% 

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以

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0.28 183,588.85 -99.9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股权投

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433.48 -169,610.52 -86.1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取得银

行借款和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同比增加所致 

2、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发行人利润主要来自于肝素钠以及低分子肝素钠原料药、制剂和

CDMO，2019 年度发行人肝素钠以及低分子肝素钠原料药、制剂和 CDMO 业务

毛利润分别为8.05亿元、5.80亿元和2.41亿元，占总毛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6.69%、

33.61%和 13.98%。 

3、投资状况 

（1）年度新增重大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新增投资。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获取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股权投资。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正在进行的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

非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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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同比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27,776.70 199,423.54 -35.93% 

应收账款 129,351.65 108,374.19 19.36% 

预付款项 44,334.95 20,907.43 112.05% 

其他应收款 37,550.65 20,808.32 80.46% 

存货 237,435.69 165,892.17 43.13% 

其他流动资产 8,205.28 36,690.86 -77.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42,260.09 -100.00% 

固定资产 185,525.90 169,372.65 9.54% 

短期借款 292,744.51 198,149.10 47.74% 

应付账款 22,866.12 20,527.34 11.39% 

预收款项 20,335.65 22,675.04 -10.3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1,445.08 48,500.98 109.16% 

长期借款 165,895.94 145,483.39 14.03% 

应付债券 69,569.38 99,460.82 -30.05% 

总资产 1,524,220.54 1,360,222.96 12.0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4,701.08 598,988.58 22.66% 

营业收入 462,465.36 481,496.51 -3.9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935.60 59,145.97 7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2,760.16 63,641.78 -135.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70.28 183,588.85 -99.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3,433.48 -169,610.52 -86.1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7,653.69 152,609.95 -29.46%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120.70% 120.09% 0.61% 

速动比率 72.90% 84.51% -11.61% 

资产负债率 50.98% 54.66% -3.6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183,209.12 112,915 62.2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9.10% 22.97% 6.13% 

利息保障倍数 6.1 4.47 36.4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11 5.59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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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5、全部债务=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

流动负债； 

6、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7、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金利息支出； 

8、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9、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0、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11、EBITDA=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比例 

原因（同比变动超

过 30%）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7,776.70 199,423.54 -35.93% 

主要是公司支付多

普乐股权收购款所

致 

应收账款 129,351.65 108,374.19 19.36%  

存货 237,435.69 165,892.17 43.13% 

主要是受非洲猪瘟

的影响，原材料价格

上涨，存货成本及原

材料库存增加、以及

预计制剂销量增长

而适当增加了制剂

的库存共同影响所

致 

流动资产合计 599,553.07 559,940.90 7.07%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34,977.20 56,249.00 139.96%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

司丧失对君圣泰的

控制权，由成本法转

为权益法核算，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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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比例 

原因（同比变动超

过 30%）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以及公司

对  RVX 的投资成

本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185,525.90 169,372.65 9.54%  

在建工程 72,038.51 74,524.29 -3.34%  

无形资产 67,189.71 72,984.34 -7.94%  

商誉 235,490.78 231,676.32 1.65%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4,667.47 800,282.06 15.54%  

资产总计 1,524,220.54 1,360,222.96 12.06%  

2、主要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比例 

原因（同比变动超

过 3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92,744.51 198,149.10 47.74% 

主要系发行人当期

新增部分流资贷款

所致 

应付账款 22,866.12 20,527.34 11.39%  

预收款项 20,335.65 22,675.04 -10.32%  

应付职工薪酬 15,241.99 15,729.25 -3.10%  

其他应付款 34,400.80 149,105.26 -76.93% 
主要系当年支付股

权收购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01,445.08 48,500.98 109.16% 

主要是部分公司债

以及并购贷款重分

类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所致 

流动负债合计 496,713.64 466,278.92 6.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65,895.94 145,483.39 14.03%  

应付债券 69,569.38 99,460.82 -30.05% 

主要是发行人当年

部分公司债券到期

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0,395.86 277,283.37 1.12%  

负债总计 777,109.51 743,562.29 4.51%  

  



 

17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发行“19 海普瑞”，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本次

公司债券募集款项已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

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中 3 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发行人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发行“19 海普 01”，规模为人民币 4.3 亿元。本

次公司债券募集款项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部

用来偿还存量债务。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19 海普瑞”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 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19 海普 01”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发行人

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存量债务，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针对“19 海普瑞”，发行人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浦发银行深圳梅林支行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

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针对“19 海普 01”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设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

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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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增信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及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已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

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

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三、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债券本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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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债券评级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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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无。 

  



 

21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一、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发行人事务专人变动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步海华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电话 0755-26980311 

传真 0755-86142889 

 

三、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动。发行人 2018 年度审计机

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发行人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

协议到期，结合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需要，发行人决定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2019 年度，发行人聘请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未发生变动。具体信息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签字会计师姓名 谢枫、张永坤 

受托管理人 

名称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47 层 01 单元 

联系人 葛译聪 

联系电话 010-5318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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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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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

更情况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张荣庆 独立董事 离任 2019 年 12 月 03 日 个人原因辞职 

吕川 独立董事 任免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补选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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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